
37岁“老”警察，辖区村民老夸他
——— 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董加岭
本报记者 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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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人守法

先让其懂法

5月23日，记者来到岚山区巨
峰镇，在岚山交警大队巨峰中队
中队长办公室里，见到了董加
岭。

“我正好要出去巡逻，你们
也跟着一起吧。”董加岭说。

拿上帽子、换上警服，记者
跟着董加岭出发了。

在巡逻的过程中，不管是三
轮车司机还是路边商铺的店主，
见到董加岭后都亲切地打招呼。

董加岭告诉记者，2006年岚山
交警大队在巨峰设立了巨峰中
队，刚来到这里时，由于位置比较
偏僻，村民法律意识非常薄弱，村
民对交警执法也非常抵触。

“当时我就想，村民其实也
都不容易，只是单纯罚款的话，
只 会 让 村 民 对 交 警 的 误 会 加
深。”董加岭说。“只有让他们从
心里意识到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他们就能真正做到不违法。”

就这样，董加岭开始挨户宣
传法律知识，并将一些交通事故
的案例制作成视频给村民和驾
驶员观看。为了让村民能按规定
车道行驶，他还在中队院内贴了
很多交通指示线。“只要村民进
入中队院内，就能学习到交通知
识。”董加岭说。

董加岭还在办公楼三楼专
门建了一个“法律宣传教育基
地”，有纠错室、模拟驾驶室、事
故视频播放室、法律法规展示
室、法规展示区等。“每个月组织
学生来体验，让孩子们从小养成
遵守法规的好习惯。”董加岭说。

有违规行为

先写“保证书”

董加岭说，他2006年刚到中
队任职时，全中队仅有3名正式
民警，还有5名协警。面对辖区交
通秩序混乱、重点隐患路段交通
问题突出的情况，他便想出了

“三步管理法”。

第一步，对路口乱停乱放车
辆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教育，促
使其主动远离路口停放车辆。

第二步，对于经劝说仍不将
车辆驶离路口的驾驶员，责令其
到中队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
在路口乱停放车辆，并做到模范
遵守交通法规。

第三步，对写了保证书仍乱
停乱放车辆的驾驶员依法进行
处罚。

这一办法实施后，没有一名
群众因此受到处罚，而巨峰十字
路口车辆乱停放这一老大难问
题也得到了彻底解决。

不仅对于乱停放问题用这
个方法，其他的违法行为也主要
是劝说教育为主。董加岭说，有
一次他在执勤时，一名摩托车车
主无牌无证驾驶，将车辆扣留
后，他告诉该车主让其到中队写
保证书，不罚款。但该车主以为
去中队肯定罚款死活不去，直到
确定不罚款后，他才认真地写了
保证书。

董加岭说，他在执勤时有
“三最”，一辆车有多种违法行为
时，尽量只处罚一项；拉送种子、
蔬菜等的农用车尽量不罚；车辆
违法行为能现场改正的，尽量不
处罚，主要以劝说教育为主。

他的这套做法很快得到了
辖区群众的赞扬，也获得了村民
的信服。

同事眼里

他是工作狂

巨峰中队民警姚守伟跟董
加岭一起工作了两年，说起董加
岭他也是佩服得不得了。

“工作认真负责、人缘好、协
调能力强、团结人，并且他还是
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姚守伟说。

让姚守伟最感动的一件事，
发生在2011年2月份的一天夜里，
辖区上坡镇崖头村出了事故，因
为当晚雾气较大，事故导致道路
堵了10公里。姚守伟当天并不值
班，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直接
从日照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回到
了中队。“十公里的堵车长龙，他

从这头走到那头维持交通秩序，
来回共走了8个小时，他好像是
铁打的人，一点也感觉不到累。”

姚守伟告诉记者，只要是大
雾天或者下雪天，董加岭不管在
哪里，都会来队巡查。2011年底，
正在日照家里休假的董加岭看
见天上开始飘雪，立即赶到中队
组织民警上路。“从村民家里借
来小推车推着沙子往路面上撒，
撒 完 后 就 站 在 路 中 间 指 挥 交
通。”姚守伟说。“其实撒沙子并
不归交警管，但董加岭说，只要
是能保障驾驶员的行车安全，就
应该做。”

记者了解到，1997年8月19

日，11号强台风袭击了岚山。狂
风、暴雨使沿海公路多处被海水
淹没，垮塌。当时，工作了不到一
年的董加岭在岚山童海路平交
道口执勤，负责提醒劝阻过往车
辆绕行。当时是晚上9点，由于台
风太大，反光锥和警戒带已经失
去了作用。

这时，董加岭义无反顾地站
在了马路中央。他被大风刮倒了
好几次，身上碰出了淤青，膝盖
磕出了血迹，但每次跌倒后他都
顶着狂风站了起来，整整站了一
夜。

2006年9月，222省道一辆油
罐车侧翻起火，火头高达10余米。
董加岭主动冲上前，疏散周围群
众，由于火势太大，他的脸被烤
的阵阵发痛，佩戴的塑料服务牌
都被烤化了。但董加岭愣是不吃
不喝在现场呆了16个小时。

姚守伟说，他们中队的逃逸
案破案率达到了100%。只要是有
肇事逃逸案，董加岭就会带领大
家加班加点侦查，直到找到肇事
者。

对于妻子

他愧疚不已

谈到妻子和家人，董加岭说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

“有时候忙起来好几个月不
回家，妻子有时跟我开玩笑说，
如果让她重新选择，她绝对不会
选择公安系统的人做丈夫。”董
加岭说。

2007年的夏天，13号强台风

韦伯登陆日照，董加岭带队上路
巡查，清除路障。而此时，他的
家里卧室漏雨，妻子给他打电话
想让他回家修一下，在这个妻子
最需要丈夫的时刻，董加岭毅然
选择坚守在岗位上，而他的家人
却在风雨和惊雷中度过了一晚
上。

“没有办法，既然选择了警
察这个行业，我就应该把它做
好，舍小家为大家。”董加岭说。

董加岭从警16年，零投诉。在
巨峰镇呆了六年，他领导的中队
收到群众送来的锦旗50余面。

“要做好工作，就必须用一
片真情对待群众，群众满意了，
怎么付出都心甘情愿。”董加岭
说。

台风暴雨来了，他冒雨指挥交通，被风刮倒了，他不顾
膝盖磕出血，一站就是一整夜。油罐车起火，他站在离起火
点最近的地方疏导交通，脸被烤得阵阵发痛，身上佩戴的塑
料服务牌都被烤化，他没说过退缩……

类似的事情，他经历了太多，同事们说他是拼命三郎。
作为一名从警16年的警察，他工作的激情却从未减弱。家人
抱怨他回家少，他只好歉疚地说工作需要。

他，就是岚山交警大队巨峰中队中队长董加岭。37岁的年
龄，已经获得了多项荣誉，5月18日召开的全国公安系统英雄
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他获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董加岭（左一）在向群众讲解交通安全宣传知识。（资料片）

董加岭（右一）在路上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本报通讯员 王均亮 摄


	R06-PDF 版面

